包头市氢能源重卡奖补通行费实施方案

（试行）

为全面推动实现我市关于“打造成为全国首座全景绿氢创新之城和全国重要的氢能装备制造基地”目标，发挥好交通运输业作为经济发展“先行官”的使命职责，结合我市收费公路运营实际情况，现制定包头市氢能源重卡奖补通行费实施方案（试行）。

实施范围

包头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管辖收费站：

1.G210线巴音敖包收费站、满都拉收费站、大德亨收费站、金山收费站；

2.G335线苏吉收费站；
3.S104线百灵庙东收费站；

4.S211线包头北收费站、固阳西收费站、阳湾收费站；

5.S311线固阳东收费站；

6.S315线南绕城收费站、五犋牛收费站；
7.萨凉公路毛岱收费站、高才举收费站。
石拐区农牧局管辖收费站：S506线后坝隧道收费站。

土右旗交通运输局管辖收费站：萨拉齐至大城西黄河渡口公路收费站。

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包头分公司管辖收费站：G110线沙尔沁收费站。

奖补对象

对通行我市以上公路收费站的氢能源重卡运输企业，实行通行费全额奖补。

奖补期限

2025年4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
奖补流程

(一)氢能源重卡信息汇总。氢能源重卡运营企业填写《包头市氢能源重卡信息表》，信息包括车牌、车型、单位名称等，同时提供车辆登记证书复印件向包头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进行申报，包头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协调公安交管部门做好数据核实工作。

(二)氢能源重卡信息录入。包头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将审核信息生成《包头市氢能源重卡白名单》，并将《包头市氢能源重卡白名单》发至包头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石拐区农牧局、土右旗交通运输局、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包头分公司，(“白名单”下发当月起执行政策)确保相关车辆在规定时间内享受政策。

（三）奖补费用申报。氢能源重卡运营企业开始享受政策次月起，将上月车辆通行数据(包含通行费发票)提交至包头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

（四）信息审核。包头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石拐区农牧局、土右旗交通运输局、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包头分公司按照《包头市氢能源重卡白名单》核对各自管辖收费站车辆通行数据，确保通行数据准确无误。

（五）奖补费用兑现。包头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通过收费站运营管理单位核实后，将《包头市氢能源重卡通行数据》提交至市交通运输局确认后报送市财政局，市财政局对氢能源重卡运营企业进行通行费奖补。
（六）车辆通行保障。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严肃工作纪律，强化服务意识，做好相关记录，切实为氢能源重卡快速通行提供便捷优质服务，确保政策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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